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繼字第1760號

聲  請  人  謝勝合律師即甲○○之遺產管理人

0000000000000000

關  係  人  台煇螺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威仲  

上列聲請人因擔任被繼承人甲○○之遺產管理人，聲請核定遺產

管理人報酬及命關係人先行墊付報酬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任被繼承人甲○○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及墊付費用合計為新

臺幣37,000元。

關係人台煇螺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應墊付聲請人擔任被繼承人甲

○○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及墊付費用新臺幣37,000元。

　　理　由

一、按法院就酌定遺產管理人報酬事件所為裁定時，得調查遺產

管理人所為遺產管理事務之繁簡及被繼承人之財產收益狀

況，家事事件法第182條定有明文。又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

酬，其數額由法院按其與被繼承人之關係、管理事務之繁簡

及其他情形，就遺產酌定之，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為墊

付，民法第1183條亦定有明文。是遺產管理人因管理遺產花

費心力、勞力，依法得請求與執行職務相當之報酬；有關法

院酌定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實務上有主張應參照律師公會章

程所定酬金標準，有以財政部訂頒「代管無人承認繼承遺產

作業要點」第13點第4 款規定依遺產現值百分之1.5為基

準，或有主張因遺產管理人職務涉及公益性，應參照法律扶

助律師酬金之給付標準，以為衡酌之標準，不一而足。綜合

上開規定，本院認酌定遺產管理人之報酬，應斟酌管理事務

之難易繁簡程度、遺產管理人依民法第1179條規定之職務所

付出必要之心力及勞務，參酌被繼承人之遺產總額及因管理

遺產而須進行之訴訟或非訟案件及程序等，依比例原則就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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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為妥適合理之酌定。

二、又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具有共益性質，屬民法第1150條所稱

之遺產管理之費用（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34號、99年

度台上字第40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法院為使遺產管理

執行順利，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行墊付報酬，且報酬固得

自遺產中支付，然遺產管理人之職務依民法第1179條第1項

規定包括：編製遺產清冊、為保存遺產必要之處置、聲請法

院依公示催告程序，限定一年以上之期間，公告被繼承人之

債權人及受遺贈人，命其於該期間內報明債權及為願受遺贈

與否之聲明，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及受遺贈人為管理人所已知

者，應分別通知之、清償債權或交付遺贈物、有繼承人承認

繼承或遺產歸屬國庫時，為遺產之移交等，可知遺產管理事

務甚為繁瑣，程序完備曠日廢時，倘如遺產管理尚未進行至

清償階段，或遺產變價客觀上已有困難，則遺產管理人長期

未能獲取報酬，卻須墊付相關費用並持續進行遺產管理職

務，顯非公平。再者，遺產管理程序本係為被繼承人之繼承

人、債權人、受遺贈人或國庫等而存在，其等因遺產管理人

之管理，使遺產得妥為保存並得就遺產實現權利，均蒙受其

利，是為使遺產管理得順利進行，必要時自應由聲請人墊付

報酬。而所謂必要，揆諸上開立法理由，應包括為使遺產管

理事務得順利進行，不會因遺產管理人須自行墊付遺產管理

費用或報酬有難以受償或延宕受償而無繼續管理遺產之意

願，不限於遺產管理人須窮盡一切變價之方法，仍無法由遺

產支付遺產管理費用時始屬之。 

三、本件聲請意旨略以：關係人台煇螺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前向

被繼承人甲○○請求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爰向臺灣

臺南地方法院提起訴訟並經111年重訴字第220號訴訟繫屬在

案；又被繼承人甲○○於訴訟繫屬中死亡，其合法繼承人均

拋棄繼承，有無繼承人不明，其親屬會議亦未於一個月內選

定遺產管理人，為使訴訟順利進行並確保關係人權利，爰向

本院聲請選任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並經本院以111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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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繼字第2009號民事裁定選任聲請人謝勝合律師為遺產管理

人，聲請人任遺產管理人後，已完成：向本院聲請公示催

告、清查遺產申報遺產稅、編制遺產清冊及繼承系統表、承

受訴訟等事務。惟查被繼承人之積極遺產僅遺有國泰世華商

業銀行鳳山分行及陽信商業銀行屏東分行之存款總計新台幣

(下同)293元，所遺2台車輛車齡均已逾20年且牌照均已逾檢

註銷，故被繼承人所留遺產數額遠不足清償聲請人之報酬，

致聲請人之遺產管理人報酬及代墊費用均無法獲得滿足，爰

聲請核定遺產管理人報酬外，並聲請命關係人先行墊付遺產

管理人報酬、代墊費用及聲請程序費用等語。

四、查本件聲請人主張之事實，業據提出民事聲請核定遺產管理

人報酬狀、本院收據、高雄○○○○○○○○收據、普通掛

號執據、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遺產清冊、繼承系統表、財

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本院112年度司家催字

第22號民事裁定、臺灣臺南地方法院通知書及民事報到證、

民事答辯狀、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20號民事

裁定、車牌線上異動申請進度查詢等件為證。復經本院職權

調取111年度司繼字第2009號及112年度司家催字第22號卷宗

核閱無訛。

五、本件審酌聲請人具律師資格，就本件遺產管理事務具備相當

之專業素養，復表明願意擔任本件被繼承人甲○○之遺產管

理人，前經本院選任為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自此類案件

本身具有公益性質之角度觀之，要與法律扶助基金會基於法

律救助而指派律師扶助案件相類似，則擔任法律扶助律師其

酬金計付標準表，家事非訟程序15,000元至20,000元、民事

第一、二審級通常訴訟案件20,000元至30,000元，自可為本

件重要參考。復參聲請人所述管理被繼承人甲○○遺產之過

程，及其所提出之前揭處理資料，自聲請人就任遺產管理人

後，為被繼承人具狀答辯及參與訴訟、陳報清理被繼承人遺

產相關事宜，觀其所耗費之勞力、心力、時間及妥善進行遺

產管理及債務清理之行為；又遺產管理人為被繼承人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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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最大利益所參與之民事訴訟及非訟程序，目的為確認被

繼承人之債權、債務，性質為遺產管理事務之一部，其內容

已概括涵蓋各類訴訟、非訟程序事務及法律文件之撰擬，具

整體性，無法細項分割，個別計酬；再者，參酌聲請人擔任

遺產管理人具有公益職務性質、聲請人處理前揭事務、剩餘

財產分配受償等後續事項處理所需時間之久暫及債權人受償

金額之保障等情狀，爰酌定本件核予遺產管理人之報酬為3

5,000元。從而，本件聲請人得請求代為管理被繼承人遺產

之管理報酬及墊付費用合計為37,000元【千元以下無條件進

位，計算式：35,000元＋1,000元（112年度司家催字第22號

聲請費）＋120元（申請被繼承人除戶戶籍謄本及繼承人戶

籍資料費用）＋103元（郵資）】，爰裁定如主文第一項所

示。

六、另本院審酌關係人原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之目的，係為使關

係人自身債權獲得滿足，其亦因選任遺產管理人後訴訟程序

得以順利進行而蒙受其利，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部分，法

律本有明文規定，是經法院選任為遺產管理人者，本能取得

相當之報酬，並非無償處理。再者，參被繼承人之遺產稅免

稅證明書，足見本件遺產確有致遺產管理人報酬及墊付之遺

產管理費用難以受償，影響其繼續管理遺產意願之情事，且

聲請人目前仍存有遺產管理人之職務，是以仍有命關係人墊

付遺產管理人報酬與費用之必要。否則，若僅課以遺產管理

人應負管理之責任，而不許其行使請求報酬之權利，致遺產

管理人之權利蒙受損害，亦有違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之立

法意旨。再者，關係人前應已就遺產處分之難易、聲請選任

遺產管理人、管理遺產程序所應墊付之費用，有所評估，不

應因訴訟權已獲滿足，而免除代墊遺產管理人報酬之責。從

而，聲請人請求關係人先為墊付報酬及程序費用37,000元之

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七、如不服本裁定，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

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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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繼字第1760號
聲  請  人  謝勝合律師即甲○○之遺產管理人


關  係  人  台煇螺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威仲  
上列聲請人因擔任被繼承人甲○○之遺產管理人，聲請核定遺產管理人報酬及命關係人先行墊付報酬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任被繼承人甲○○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及墊付費用合計為新臺幣37,000元。
關係人台煇螺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應墊付聲請人擔任被繼承人甲○○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及墊付費用新臺幣37,000元。
　　理　由
一、按法院就酌定遺產管理人報酬事件所為裁定時，得調查遺產管理人所為遺產管理事務之繁簡及被繼承人之財產收益狀況，家事事件法第182條定有明文。又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其數額由法院按其與被繼承人之關係、管理事務之繁簡及其他情形，就遺產酌定之，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為墊付，民法第1183條亦定有明文。是遺產管理人因管理遺產花費心力、勞力，依法得請求與執行職務相當之報酬；有關法院酌定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實務上有主張應參照律師公會章程所定酬金標準，有以財政部訂頒「代管無人承認繼承遺產作業要點」第13點第4 款規定依遺產現值百分之1.5為基準，或有主張因遺產管理人職務涉及公益性，應參照法律扶助律師酬金之給付標準，以為衡酌之標準，不一而足。綜合上開規定，本院認酌定遺產管理人之報酬，應斟酌管理事務之難易繁簡程度、遺產管理人依民法第1179條規定之職務所付出必要之心力及勞務，參酌被繼承人之遺產總額及因管理遺產而須進行之訴訟或非訟案件及程序等，依比例原則就個案為妥適合理之酌定。
二、又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具有共益性質，屬民法第1150條所稱之遺產管理之費用（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34號、99年度台上字第40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法院為使遺產管理執行順利，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行墊付報酬，且報酬固得自遺產中支付，然遺產管理人之職務依民法第1179條第1項規定包括：編製遺產清冊、為保存遺產必要之處置、聲請法院依公示催告程序，限定一年以上之期間，公告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及受遺贈人，命其於該期間內報明債權及為願受遺贈與否之聲明，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及受遺贈人為管理人所已知者，應分別通知之、清償債權或交付遺贈物、有繼承人承認繼承或遺產歸屬國庫時，為遺產之移交等，可知遺產管理事務甚為繁瑣，程序完備曠日廢時，倘如遺產管理尚未進行至清償階段，或遺產變價客觀上已有困難，則遺產管理人長期未能獲取報酬，卻須墊付相關費用並持續進行遺產管理職務，顯非公平。再者，遺產管理程序本係為被繼承人之繼承人、債權人、受遺贈人或國庫等而存在，其等因遺產管理人之管理，使遺產得妥為保存並得就遺產實現權利，均蒙受其利，是為使遺產管理得順利進行，必要時自應由聲請人墊付報酬。而所謂必要，揆諸上開立法理由，應包括為使遺產管理事務得順利進行，不會因遺產管理人須自行墊付遺產管理費用或報酬有難以受償或延宕受償而無繼續管理遺產之意願，不限於遺產管理人須窮盡一切變價之方法，仍無法由遺產支付遺產管理費用時始屬之。 
三、本件聲請意旨略以：關係人台煇螺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前向被繼承人甲○○請求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爰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提起訴訟並經111年重訴字第220號訴訟繫屬在案；又被繼承人甲○○於訴訟繫屬中死亡，其合法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有無繼承人不明，其親屬會議亦未於一個月內選定遺產管理人，為使訴訟順利進行並確保關係人權利，爰向本院聲請選任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並經本院以111年度司繼字第2009號民事裁定選任聲請人謝勝合律師為遺產管理人，聲請人任遺產管理人後，已完成：向本院聲請公示催告、清查遺產申報遺產稅、編制遺產清冊及繼承系統表、承受訴訟等事務。惟查被繼承人之積極遺產僅遺有國泰世華商業銀行鳳山分行及陽信商業銀行屏東分行之存款總計新台幣(下同)293元，所遺2台車輛車齡均已逾20年且牌照均已逾檢註銷，故被繼承人所留遺產數額遠不足清償聲請人之報酬，致聲請人之遺產管理人報酬及代墊費用均無法獲得滿足，爰聲請核定遺產管理人報酬外，並聲請命關係人先行墊付遺產管理人報酬、代墊費用及聲請程序費用等語。
四、查本件聲請人主張之事實，業據提出民事聲請核定遺產管理人報酬狀、本院收據、高雄○○○○○○○○收據、普通掛號執據、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遺產清冊、繼承系統表、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本院112年度司家催字第22號民事裁定、臺灣臺南地方法院通知書及民事報到證、民事答辯狀、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20號民事裁定、車牌線上異動申請進度查詢等件為證。復經本院職權調取111年度司繼字第2009號及112年度司家催字第22號卷宗核閱無訛。
五、本件審酌聲請人具律師資格，就本件遺產管理事務具備相當之專業素養，復表明願意擔任本件被繼承人甲○○之遺產管理人，前經本院選任為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自此類案件本身具有公益性質之角度觀之，要與法律扶助基金會基於法律救助而指派律師扶助案件相類似，則擔任法律扶助律師其酬金計付標準表，家事非訟程序15,000元至20,000元、民事第一、二審級通常訴訟案件20,000元至30,000元，自可為本件重要參考。復參聲請人所述管理被繼承人甲○○遺產之過程，及其所提出之前揭處理資料，自聲請人就任遺產管理人後，為被繼承人具狀答辯及參與訴訟、陳報清理被繼承人遺產相關事宜，觀其所耗費之勞力、心力、時間及妥善進行遺產管理及債務清理之行為；又遺產管理人為被繼承人甲○○遺產最大利益所參與之民事訴訟及非訟程序，目的為確認被繼承人之債權、債務，性質為遺產管理事務之一部，其內容已概括涵蓋各類訴訟、非訟程序事務及法律文件之撰擬，具整體性，無法細項分割，個別計酬；再者，參酌聲請人擔任遺產管理人具有公益職務性質、聲請人處理前揭事務、剩餘財產分配受償等後續事項處理所需時間之久暫及債權人受償金額之保障等情狀，爰酌定本件核予遺產管理人之報酬為35,000元。從而，本件聲請人得請求代為管理被繼承人遺產之管理報酬及墊付費用合計為37,000元【千元以下無條件進位，計算式：35,000元＋1,000元（112年度司家催字第22號聲請費）＋120元（申請被繼承人除戶戶籍謄本及繼承人戶籍資料費用）＋103元（郵資）】，爰裁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六、另本院審酌關係人原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之目的，係為使關係人自身債權獲得滿足，其亦因選任遺產管理人後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而蒙受其利，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部分，法律本有明文規定，是經法院選任為遺產管理人者，本能取得相當之報酬，並非無償處理。再者，參被繼承人之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足見本件遺產確有致遺產管理人報酬及墊付之遺產管理費用難以受償，影響其繼續管理遺產意願之情事，且聲請人目前仍存有遺產管理人之職務，是以仍有命關係人墊付遺產管理人報酬與費用之必要。否則，若僅課以遺產管理人應負管理之責任，而不許其行使請求報酬之權利，致遺產管理人之權利蒙受損害，亦有違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之立法意旨。再者，關係人前應已就遺產處分之難易、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管理遺產程序所應墊付之費用，有所評估，不應因訴訟權已獲滿足，而免除代墊遺產管理人報酬之責。從而，聲請人請求關係人先為墊付報酬及程序費用37,000元之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七、如不服本裁定，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家事庭　 司法事務官　陳俊宏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繼字第1760號

聲  請  人  謝勝合律師即甲○○之遺產管理人



關  係  人  台煇螺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威仲  

上列聲請人因擔任被繼承人甲○○之遺產管理人，聲請核定遺產管

理人報酬及命關係人先行墊付報酬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任被繼承人甲○○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及墊付費用合計為新臺

幣37,000元。

關係人台煇螺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應墊付聲請人擔任被繼承人甲

○○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及墊付費用新臺幣37,000元。

　　理　由

一、按法院就酌定遺產管理人報酬事件所為裁定時，得調查遺產

    管理人所為遺產管理事務之繁簡及被繼承人之財產收益狀況

    ，家事事件法第182條定有明文。又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

    ，其數額由法院按其與被繼承人之關係、管理事務之繁簡及

    其他情形，就遺產酌定之，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為墊付，

    民法第1183條亦定有明文。是遺產管理人因管理遺產花費心

    力、勞力，依法得請求與執行職務相當之報酬；有關法院酌

    定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實務上有主張應參照律師公會章程所

    定酬金標準，有以財政部訂頒「代管無人承認繼承遺產作業

    要點」第13點第4 款規定依遺產現值百分之1.5為基準，或

    有主張因遺產管理人職務涉及公益性，應參照法律扶助律師

    酬金之給付標準，以為衡酌之標準，不一而足。綜合上開規

    定，本院認酌定遺產管理人之報酬，應斟酌管理事務之難易

    繁簡程度、遺產管理人依民法第1179條規定之職務所付出必

    要之心力及勞務，參酌被繼承人之遺產總額及因管理遺產而

    須進行之訴訟或非訟案件及程序等，依比例原則就個案為妥

    適合理之酌定。

二、又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具有共益性質，屬民法第1150條所稱

    之遺產管理之費用（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34號、99年

    度台上字第40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法院為使遺產管理

    執行順利，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行墊付報酬，且報酬固得

    自遺產中支付，然遺產管理人之職務依民法第1179條第1項

    規定包括：編製遺產清冊、為保存遺產必要之處置、聲請法

    院依公示催告程序，限定一年以上之期間，公告被繼承人之

    債權人及受遺贈人，命其於該期間內報明債權及為願受遺贈

    與否之聲明，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及受遺贈人為管理人所已知

    者，應分別通知之、清償債權或交付遺贈物、有繼承人承認

    繼承或遺產歸屬國庫時，為遺產之移交等，可知遺產管理事

    務甚為繁瑣，程序完備曠日廢時，倘如遺產管理尚未進行至

    清償階段，或遺產變價客觀上已有困難，則遺產管理人長期

    未能獲取報酬，卻須墊付相關費用並持續進行遺產管理職務

    ，顯非公平。再者，遺產管理程序本係為被繼承人之繼承人

    、債權人、受遺贈人或國庫等而存在，其等因遺產管理人之

    管理，使遺產得妥為保存並得就遺產實現權利，均蒙受其利

    ，是為使遺產管理得順利進行，必要時自應由聲請人墊付報

    酬。而所謂必要，揆諸上開立法理由，應包括為使遺產管理

    事務得順利進行，不會因遺產管理人須自行墊付遺產管理費

    用或報酬有難以受償或延宕受償而無繼續管理遺產之意願，

    不限於遺產管理人須窮盡一切變價之方法，仍無法由遺產支

    付遺產管理費用時始屬之。 

三、本件聲請意旨略以：關係人台煇螺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前向

    被繼承人甲○○請求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爰向臺灣臺

    南地方法院提起訴訟並經111年重訴字第220號訴訟繫屬在案

    ；又被繼承人甲○○於訴訟繫屬中死亡，其合法繼承人均拋棄

    繼承，有無繼承人不明，其親屬會議亦未於一個月內選定遺

    產管理人，為使訴訟順利進行並確保關係人權利，爰向本院

    聲請選任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並經本院以111年度司繼

    字第2009號民事裁定選任聲請人謝勝合律師為遺產管理人，

    聲請人任遺產管理人後，已完成：向本院聲請公示催告、清

    查遺產申報遺產稅、編制遺產清冊及繼承系統表、承受訴訟

    等事務。惟查被繼承人之積極遺產僅遺有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鳳山分行及陽信商業銀行屏東分行之存款總計新台幣(下同)

    293元，所遺2台車輛車齡均已逾20年且牌照均已逾檢註銷，

    故被繼承人所留遺產數額遠不足清償聲請人之報酬，致聲請

    人之遺產管理人報酬及代墊費用均無法獲得滿足，爰聲請核

    定遺產管理人報酬外，並聲請命關係人先行墊付遺產管理人

    報酬、代墊費用及聲請程序費用等語。

四、查本件聲請人主張之事實，業據提出民事聲請核定遺產管理

    人報酬狀、本院收據、高雄○○○○○○○○收據、普通掛號執據、

    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遺產清冊、繼承系統表、財政部南區

    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本院112年度司家催字第22號民

    事裁定、臺灣臺南地方法院通知書及民事報到證、民事答辯

    狀、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20號民事裁定、車

    牌線上異動申請進度查詢等件為證。復經本院職權調取111

    年度司繼字第2009號及112年度司家催字第22號卷宗核閱無

    訛。

五、本件審酌聲請人具律師資格，就本件遺產管理事務具備相當

    之專業素養，復表明願意擔任本件被繼承人甲○○之遺產管理

    人，前經本院選任為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自此類案件本

    身具有公益性質之角度觀之，要與法律扶助基金會基於法律

    救助而指派律師扶助案件相類似，則擔任法律扶助律師其酬

    金計付標準表，家事非訟程序15,000元至20,000元、民事第

    一、二審級通常訴訟案件20,000元至30,000元，自可為本件

    重要參考。復參聲請人所述管理被繼承人甲○○遺產之過程，

    及其所提出之前揭處理資料，自聲請人就任遺產管理人後，

    為被繼承人具狀答辯及參與訴訟、陳報清理被繼承人遺產相

    關事宜，觀其所耗費之勞力、心力、時間及妥善進行遺產管

    理及債務清理之行為；又遺產管理人為被繼承人甲○○遺產最

    大利益所參與之民事訴訟及非訟程序，目的為確認被繼承人

    之債權、債務，性質為遺產管理事務之一部，其內容已概括

    涵蓋各類訴訟、非訟程序事務及法律文件之撰擬，具整體性

    ，無法細項分割，個別計酬；再者，參酌聲請人擔任遺產管

    理人具有公益職務性質、聲請人處理前揭事務、剩餘財產分

    配受償等後續事項處理所需時間之久暫及債權人受償金額之

    保障等情狀，爰酌定本件核予遺產管理人之報酬為35,000元

    。從而，本件聲請人得請求代為管理被繼承人遺產之管理報

    酬及墊付費用合計為37,000元【千元以下無條件進位，計算

    式：35,000元＋1,000元（112年度司家催字第22號聲請費）＋

    120元（申請被繼承人除戶戶籍謄本及繼承人戶籍資料費用

    ）＋103元（郵資）】，爰裁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六、另本院審酌關係人原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之目的，係為使關

    係人自身債權獲得滿足，其亦因選任遺產管理人後訴訟程序

    得以順利進行而蒙受其利，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部分，法

    律本有明文規定，是經法院選任為遺產管理人者，本能取得

    相當之報酬，並非無償處理。再者，參被繼承人之遺產稅免

    稅證明書，足見本件遺產確有致遺產管理人報酬及墊付之遺

    產管理費用難以受償，影響其繼續管理遺產意願之情事，且

    聲請人目前仍存有遺產管理人之職務，是以仍有命關係人墊

    付遺產管理人報酬與費用之必要。否則，若僅課以遺產管理

    人應負管理之責任，而不許其行使請求報酬之權利，致遺產

    管理人之權利蒙受損害，亦有違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之立

    法意旨。再者，關係人前應已就遺產處分之難易、聲請選任

    遺產管理人、管理遺產程序所應墊付之費用，有所評估，不

    應因訴訟權已獲滿足，而免除代墊遺產管理人報酬之責。從

    而，聲請人請求關係人先為墊付報酬及程序費用37,000元之

    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七、如不服本裁定，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家事庭　 司法事務官　陳俊宏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繼字第1760號

聲  請  人  謝勝合律師即甲○○之遺產管理人



關  係  人  台煇螺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威仲  

上列聲請人因擔任被繼承人甲○○之遺產管理人，聲請核定遺產管理人報酬及命關係人先行墊付報酬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任被繼承人甲○○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及墊付費用合計為新臺幣37,000元。

關係人台煇螺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應墊付聲請人擔任被繼承人甲○○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及墊付費用新臺幣37,000元。

　　理　由

一、按法院就酌定遺產管理人報酬事件所為裁定時，得調查遺產管理人所為遺產管理事務之繁簡及被繼承人之財產收益狀況，家事事件法第182條定有明文。又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其數額由法院按其與被繼承人之關係、管理事務之繁簡及其他情形，就遺產酌定之，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為墊付，民法第1183條亦定有明文。是遺產管理人因管理遺產花費心力、勞力，依法得請求與執行職務相當之報酬；有關法院酌定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實務上有主張應參照律師公會章程所定酬金標準，有以財政部訂頒「代管無人承認繼承遺產作業要點」第13點第4 款規定依遺產現值百分之1.5為基準，或有主張因遺產管理人職務涉及公益性，應參照法律扶助律師酬金之給付標準，以為衡酌之標準，不一而足。綜合上開規定，本院認酌定遺產管理人之報酬，應斟酌管理事務之難易繁簡程度、遺產管理人依民法第1179條規定之職務所付出必要之心力及勞務，參酌被繼承人之遺產總額及因管理遺產而須進行之訴訟或非訟案件及程序等，依比例原則就個案為妥適合理之酌定。

二、又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具有共益性質，屬民法第1150條所稱之遺產管理之費用（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34號、99年度台上字第40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法院為使遺產管理執行順利，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行墊付報酬，且報酬固得自遺產中支付，然遺產管理人之職務依民法第1179條第1項規定包括：編製遺產清冊、為保存遺產必要之處置、聲請法院依公示催告程序，限定一年以上之期間，公告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及受遺贈人，命其於該期間內報明債權及為願受遺贈與否之聲明，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及受遺贈人為管理人所已知者，應分別通知之、清償債權或交付遺贈物、有繼承人承認繼承或遺產歸屬國庫時，為遺產之移交等，可知遺產管理事務甚為繁瑣，程序完備曠日廢時，倘如遺產管理尚未進行至清償階段，或遺產變價客觀上已有困難，則遺產管理人長期未能獲取報酬，卻須墊付相關費用並持續進行遺產管理職務，顯非公平。再者，遺產管理程序本係為被繼承人之繼承人、債權人、受遺贈人或國庫等而存在，其等因遺產管理人之管理，使遺產得妥為保存並得就遺產實現權利，均蒙受其利，是為使遺產管理得順利進行，必要時自應由聲請人墊付報酬。而所謂必要，揆諸上開立法理由，應包括為使遺產管理事務得順利進行，不會因遺產管理人須自行墊付遺產管理費用或報酬有難以受償或延宕受償而無繼續管理遺產之意願，不限於遺產管理人須窮盡一切變價之方法，仍無法由遺產支付遺產管理費用時始屬之。 

三、本件聲請意旨略以：關係人台煇螺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前向被繼承人甲○○請求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爰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提起訴訟並經111年重訴字第220號訴訟繫屬在案；又被繼承人甲○○於訴訟繫屬中死亡，其合法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有無繼承人不明，其親屬會議亦未於一個月內選定遺產管理人，為使訴訟順利進行並確保關係人權利，爰向本院聲請選任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並經本院以111年度司繼字第2009號民事裁定選任聲請人謝勝合律師為遺產管理人，聲請人任遺產管理人後，已完成：向本院聲請公示催告、清查遺產申報遺產稅、編制遺產清冊及繼承系統表、承受訴訟等事務。惟查被繼承人之積極遺產僅遺有國泰世華商業銀行鳳山分行及陽信商業銀行屏東分行之存款總計新台幣(下同)293元，所遺2台車輛車齡均已逾20年且牌照均已逾檢註銷，故被繼承人所留遺產數額遠不足清償聲請人之報酬，致聲請人之遺產管理人報酬及代墊費用均無法獲得滿足，爰聲請核定遺產管理人報酬外，並聲請命關係人先行墊付遺產管理人報酬、代墊費用及聲請程序費用等語。

四、查本件聲請人主張之事實，業據提出民事聲請核定遺產管理人報酬狀、本院收據、高雄○○○○○○○○收據、普通掛號執據、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遺產清冊、繼承系統表、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本院112年度司家催字第22號民事裁定、臺灣臺南地方法院通知書及民事報到證、民事答辯狀、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20號民事裁定、車牌線上異動申請進度查詢等件為證。復經本院職權調取111年度司繼字第2009號及112年度司家催字第22號卷宗核閱無訛。

五、本件審酌聲請人具律師資格，就本件遺產管理事務具備相當之專業素養，復表明願意擔任本件被繼承人甲○○之遺產管理人，前經本院選任為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自此類案件本身具有公益性質之角度觀之，要與法律扶助基金會基於法律救助而指派律師扶助案件相類似，則擔任法律扶助律師其酬金計付標準表，家事非訟程序15,000元至20,000元、民事第一、二審級通常訴訟案件20,000元至30,000元，自可為本件重要參考。復參聲請人所述管理被繼承人甲○○遺產之過程，及其所提出之前揭處理資料，自聲請人就任遺產管理人後，為被繼承人具狀答辯及參與訴訟、陳報清理被繼承人遺產相關事宜，觀其所耗費之勞力、心力、時間及妥善進行遺產管理及債務清理之行為；又遺產管理人為被繼承人甲○○遺產最大利益所參與之民事訴訟及非訟程序，目的為確認被繼承人之債權、債務，性質為遺產管理事務之一部，其內容已概括涵蓋各類訴訟、非訟程序事務及法律文件之撰擬，具整體性，無法細項分割，個別計酬；再者，參酌聲請人擔任遺產管理人具有公益職務性質、聲請人處理前揭事務、剩餘財產分配受償等後續事項處理所需時間之久暫及債權人受償金額之保障等情狀，爰酌定本件核予遺產管理人之報酬為35,000元。從而，本件聲請人得請求代為管理被繼承人遺產之管理報酬及墊付費用合計為37,000元【千元以下無條件進位，計算式：35,000元＋1,000元（112年度司家催字第22號聲請費）＋120元（申請被繼承人除戶戶籍謄本及繼承人戶籍資料費用）＋103元（郵資）】，爰裁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六、另本院審酌關係人原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之目的，係為使關係人自身債權獲得滿足，其亦因選任遺產管理人後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而蒙受其利，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部分，法律本有明文規定，是經法院選任為遺產管理人者，本能取得相當之報酬，並非無償處理。再者，參被繼承人之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足見本件遺產確有致遺產管理人報酬及墊付之遺產管理費用難以受償，影響其繼續管理遺產意願之情事，且聲請人目前仍存有遺產管理人之職務，是以仍有命關係人墊付遺產管理人報酬與費用之必要。否則，若僅課以遺產管理人應負管理之責任，而不許其行使請求報酬之權利，致遺產管理人之權利蒙受損害，亦有違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之立法意旨。再者，關係人前應已就遺產處分之難易、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管理遺產程序所應墊付之費用，有所評估，不應因訴訟權已獲滿足，而免除代墊遺產管理人報酬之責。從而，聲請人請求關係人先為墊付報酬及程序費用37,000元之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七、如不服本裁定，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家事庭　 司法事務官　陳俊宏





